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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4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40%股权

的议案》：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安徽硅宝翔飞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硅宝翔飞”）60%股权，经公司与硅宝翔飞自然人股东协商一致，公司将收购

硅宝翔飞自然人股东共同持有的 40%的股权，收购价格为硅宝翔飞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 2070 万元人民币）的 40%，即 828 万元人民币。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硅宝翔飞 100%的股权，硅宝翔飞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硅宝翔飞股东会已

经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且持股 40%的自然人股东已签署《放弃股权转让优先购买

权暨同意股权转让说明书》。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序号 交易方 性别 身份证号 本次转让股权比例为 

1 王翔 男 3201**********3218 9.75% 

2 刘建智 女 3201**********3224 5.86% 

3 徐敏 男 3201**********4813 5.86% 



4 张国强 男 3208**********0012 5.86% 

5 王孜 男 3201**********3236 3.90% 

6 朱万根 男 3210**********3779 1.95% 

7 朱明 男 3426**********657X 0.78% 

8 吴桑 男 3201**********1821 4.48% 

9 邹业明 男 3426**********5577 1.56%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安徽硅宝翔飞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8年10月7日 

3、注册资本：207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安徽和县乌江镇精细化工基地 

5、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60%股权，其余9名自然人股东持有40%股权。 

6、经营范围：偶联剂、消泡剂、电镀添加剂、其他化工产品开发、研制、

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专控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214,070.46 67,231,910.19 

负责总额 27,598,478.88 27,825,148.38 

净资产 38,615,591.58 39,406,761.81 

项目 2015年度（经审计） 201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848,979.00 50,295,360.42 

净利润 -497,936.18 -1,196,219.63 



 

（三）本次交易前的股份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 缴 出 资 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42 60% 

2 王翔 202 9.75% 
3 刘建智 121.2 5.86% 
4 徐敏 121.2 5.86% 
5 张国强 121.2 5.86% 
6 王孜 80.8 3.90% 
7 朱万根 40.4 1.95% 
8 朱明 16.16 0.78% 
9 吴桑 92.72 4.48% 
10 邹业明 32.32 1.56% 

合计 2070 100.00% 

（四）本次交易后的股本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70 100% 

四、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王翔、刘建智、徐敏、张国强、王孜、朱万根、朱明、吴桑、邹业明 

乙方：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前述股权转让

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双方经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硅宝翔飞注册资本 2070 万元的

40%，即人民币 828 万元。 



2、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在甲方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相关事宜且在甲方交接

完毕档案、文件、目标公司财产等全部相关工作资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

一次性支付甲方上述股权转让款的 60%；实际支付金额为扣除由甲方承担的相关

税费后的剩余款项。 

（2）剩余股权转让款项自双方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满一年且甲方未违反本协

议约定全部内容后，乙方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3、违约条款 

1）甲方违约责任 

甲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有下列任一情形，须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总额 20%的违约金。如果甲方的违约行为导致乙方无法受让合同标的，则甲方还

应向乙方退还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赔偿乙方由此遭受的一切直接损失和间接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因此支付的差旅费、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 

（1）甲方违反于本合同项下所作出的承诺、保证； 

（2）甲方在本合同生效后 30天内未能协助乙方共同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

法律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变更登记等)； 

    （3）甲方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及完成股权转让后，以任何方式向本合同以

外的任意第三方透露有关本合同或目标公司的相关信息； 

    （4）甲方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及完成股权转让后，甲方散布任何不利于乙方

或目标公司的言论及信息； 

（5）甲方未按照目标公司要求办理相关交接； 

（6）甲方违反本合同相关约定从事与目标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7）甲方单方解除合同或以其他方式拒绝履行全部合同义务的； 

    （8）甲方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本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 



     2）乙方违约责任 

甲方履行完相关全部责任义务后，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一条的规定支付股权

转让款，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应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支付违约金。乙方须向

甲方赔偿由此遭受的一切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此支付的差

旅费、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 

    4、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1）合同的订立。本合同由甲方与乙方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在目标公司所在

地签订，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订立。 

2、合同的生效。本合同附生效条件，即目标公司的全部自然人股东与乙方

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受让目标公司全部自然人股东股权并出

具公告后，本合同才生效。否则，本合同自始无效。 

五、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硅宝翔飞自然人股东共同持有的 40%的股权后，硅宝翔飞将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和控制能力，有

利于提高经营决策效率，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收购硅宝翔飞自然人股东共同持有的 40%的股权，有利

于加强公司对硅宝翔飞的控制和管理，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自然人股东均遵循自愿、平等、公平的原则，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 40%股权的相关事宜。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40%股权的独立意见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六年七月四日 


